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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30年，老太坚持要离婚
“婚姻是自 由 的 ，结 婚 证

书不是卖身契。”郑老太在法

庭上说。

一个已过花甲之年，另一个

也是七十好几了，得知两人闹起

了离婚，周围的人都劝他们“不

如将就着把日子过去下”，可郑

老太偏不。

这已经是两人第二次对簿

公堂了。2017年4月，郑老太就

起诉过离婚，但法院认为双方仍

有机会和好，判决驳回她的诉讼

请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郑老太觉得和王老伯的感情越

来越淡，于是再次向法院提起离

婚诉讼。

“都结婚30年了，现在才要

离婚，你早干嘛去了？”法庭上，

王老伯不解地问。

在郑老太看来，走到这一

步，是这么多年来日积月累的小

矛盾爆发的结果。郑老太说，他

们是自由恋爱结的婚，但婚后不

久就经常因为生活琐事而争

吵。郑老太嫌王老伯脾气暴躁、

对儿子又打又骂，王老伯则觉得

老婆蛮不讲理、时不时离家出

走。六七年前，两人便开始了同

在一个屋檐下的分居生活——

男方住楼上、女方住楼下，各做

各饭、互不干涉。

有人劝她，“凑合着过吧”，

可郑老太却对自己的婚姻有着

清醒的认识。“希望我们能好聚

好散，不要再纠缠。”庭审最后，

郑老太对王老伯这样说道。王

老伯也没再坚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分居

已满 2 年，夫妻间互不履行义

务，认定感情确已破裂，准许两

人离婚。

“狗咬鸡”演变成“人告人”

慈溪桥头镇某村，上演了一

幕“鸡飞狗跳”，落下的不仅是一

地鸡毛，还引发了休闲农场和垂

钓中心之间的一场官司。

阿强（化名）在当地办了一个

休闲农庄，并且在里面养了一群

鸡。阿强说，为了养好这群鸡，他

可没少下功夫。眼看着付出的辛

苦开始有了收获，肉鸡和鸡蛋都

能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阿强很

是欣慰。

谁知，2017年2月4日，休闲

农庄里的数十只鸡竟然被狗咬死

了。“那天上午9点50分左右，我

老婆打开鸡舍的门，看到两条狗

从鸡舍里跑出来。里面鸡被咬死

了很多，我老婆就跟着跑出去的

狗，一直跟到了旁边的垂钓中心

那里，狗钻过铁丝网进去以后就

不跑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快一

年，阿强说起来还是心疼不已。

经清点，共死了35只鸡。

虽然垂钓中心就在休闲农庄

附近，但阿强表示，他并不认识里

面任何人。“垂钓中心当时没有人

在，拨打了写在墙上的联系电话

也无人接听，我就打电话报了

警。”阿强说。

事发次日，民警联系到了垂

钓中心负责人阿南（化名）。阿南

表示，他是从2016年11月开始

承包这个垂钓中心的，那里面养

了3大6小共9条狗，都是上一个

承包户遗留下来的。“如果确定是

我的狗咬死对方的鸡的话，损失

我会适当作出补偿的。我之前也

想把这几条狗处理掉，但是一直

没有抓住。”阿南说。

然而，究竟赔多少钱，双方没

谈拢，2017年底，阿强将阿南诉

至法院。

“我的养殖棚舍和养殖方法

是申请了专利的，每只鸡售价

150元。而且原来这群鸡一天能

下80个左右的蛋，自从受过惊吓

后，现在每天只有六七个。”庭审

中，阿强索赔6000余元损失费。

阿南觉得这个赔偿额太高，认为

现有证据也还不足以证明鸡就是

被他的狗咬死的，更何况死鸡的

数量和价值都有待商榷。

不过，两人都是忙于经营的

个体户，阿南也表示不想在诉讼

上纠缠太久。借着庭审的机会，

法官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最

终，阿南同意赔偿阿强1800元。

时间：

1月10日

地点：

慈溪法院

梦寐以求的“姑娘”竟是个小伙
30多岁的王川（化名）是陕

西兴平市人，在舟山六横一家船

厂务工，每月收入有六七千元。

2016年 10月，一个女子通过微

信“摇一摇”加他为好友。女子的

头像很漂亮，单身的王川挺心动。

女子主动找王川微信聊天。

她说她叫高某梅，昵称“梅子”，

28岁，北京人，爸爸是开公司的，

妈妈是做财务管理的，她之前在

北京朝阳区上班，做过现货投资，

后来离职就没有工作了。

梅子常常给王川发一些金融

图片，王川看不懂，但他觉得梅子

的谈吐很不凡。偶尔，梅子也会

发来“吃饭了吗”“下班了没”等一

些关心的话，王川心里暖暖的。

2017 年 2 月，梅子问王川

要不要投资现货生意，说有钱

赚。王川没问具体投资什么现

货，就转账过去 1.2 万元，让她

代为投资。

过了十多天，梅子说，钱亏光

了。王川心里咯噔一下，但并没

有埋怨她，还关心地问，投资亏本

后，生活费够不够。梅子说，身上

还有点，不用他给。但王川还是

转了2000元给她。

1个月后，王川鼓起勇气，将

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给了梅子，

并交代了自己的家底，提出要和

梅子“交往”。梅子的态度很暧

昧，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接下来的2个月里，梅子似

乎出了很多事情，“奶奶生病”

“生活费短缺”“信用卡刷爆”“妈

妈过生日”等，向王川要了四五次

钱。王川每次都是有求必应。

可是，等王川因急事要用钱，

向梅子要钱时，梅子却没有回他

信息。

2017年6月，梅子给王川发

了几条微信，说自己要出国了，

“你给我的钱，等我以后挣来了会

还你的”。之后，她像人间蒸发一

样，再也联系不上了。

后来，王川听说了一个微信

诈骗新闻，情节跟他的挺相似，这

才意识到被骗了。

梅子终于被抓了，王川梦寐

以求的“姑娘”，其实是一个23岁

的小伙子，姓刘，河北人。

刘某说，微信上“梅子”的头

像和朋友圈照片，是他从网上找

来的，从王川那骗来的2万多元

也已经花了个精光。

普陀区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

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5000元。刘某不服，向舟山中院

提起上诉，案件审理中，刘某撤回

上诉。

时间：

1月11日

地点：

舟山中级法院

养了15年的女儿不是亲生的
“女儿不是我亲生的，赔我

精神抚慰金！”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么！”

法庭上，一对曾经的夫妻这

样争论着。

男方叫赵某，是临海白水洋

人。他说，他和前妻何某是2001

年11月登记结婚的，2002年生

下女儿。但夫妻感情并不融洽，

2008年，何某两次以夫妻感情破

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最后，

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女儿判

给赵某抚养。

判决生效后，赵某一直把女

儿带在身边抚养。但赵某发现，

在父女俩相处过程中，女儿无论

是性格脾气，还是相貌特征，都

与自己大相径庭，“小时候还不

觉得，长大了越来越觉得不

像”。怀疑了许久，终于，在女儿

15岁的时候，赵某委托了鉴定机

构进行DNA亲子鉴定。结果，

鉴定结果显示双方不存在生物

学意义上的亲子关系。

赵某一纸诉状将前妻诉到

法院，要求前妻返还抚养费并赔

偿精神抚慰金。

然而，法庭上，何某却坚持，

事情根本不是赵某所说的这样，

“赵某在女儿出生前就已经知道

不是他亲生的了”。何某表示，

女儿是她生的，自然应该带回来

抚养，但现在她身体不好，没有

什么收入来源，无力返还抚养

费，希望赵某能顾念往日夫妻之

情，放弃抚养费和精神抚慰金的

诉讼请求。

赵某最终答应了，他只要求

法院确认他与女儿不存在父女

关系，并且女儿由前妻抚养。法

院判决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时间：

1月11日

地点：

玉环法院

时间：

1月11日

地点：

临海法院


